北京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手工报销费用审批表

申报单位社保号：
申报单位名称：                              		 审核日期：     年  月  日    单位：元
	姓名
	
	性别
	
	年龄
	
	病历号
	　

	参保人员类别
	
	公民身份号码
	
	就诊定点医院
	

	报销费用类别
	
	报销单据张数
	
	本埠/外埠
	

	门诊
	申报金额
	发生费用时间
	医保内金额
	医保外金额
	个人账户支付金额

	
	
	
	
	
	

	住院
	申报金额
	入院时间
	出院时间
	住院天数
	医保内金额
	医保外金额
	个人账户支付金额

	
	
	
	
	
	
	
	

	医疗保险支付合计（1）
	本次支付金额
	

	
	年度内累计支付金额
	

	医保不予支付金额
	自付一小计
	（其中起付标准：       元）

	
	自付二小计
	

	
	自费小计
	

	
	合计
	

	本次个人账户变动额
	增加（2）
	
	本次报销支付个人现金（4）
	

	
	减少（3）
	
	
	

	医保不予支付项目和金额明细
	项目名称                       拒付金额           拒付原因

	
	

	审核
	　
	结算
	　
	批准
	　
	会计
	　
	(章)　


注：此表一式两份，医保中心和社保所各留一份。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日期：
打印日期：
本次基金支付金额中含诊疗费支付金额：    元，医事服务费支付金额：    元，急诊加收支付金额：    元，涉及单据共   张。

[bookmark: _9.2.9手工报销医疗费用支付通知单]行列关系：（4）=（1）-（2）+（3）

